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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商事交易中瑕疵股权转让所引发的原股东出资责任认定问题，深入探讨了三个核心争议焦点：

首先，分析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标准的模糊性，探讨了认缴制下股东

期限利益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之间的冲突；其次，研究了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正当性问题，探讨了

该行为是否突破了“审执分离”原则以及其程序正当性的法律依据；最后，探讨了瑕疵股权转让后原股

东与受让人间的责任追偿机制在《民法典》第546条下的适用困境，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和责任分配失衡

对受让人权益的影响。通过结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基础，运用司法裁判大数据分析，并

参考领域内多位专家学者的权威观点，本文系统地探讨了瑕疵股权转让中原股东出资责任的认定规则，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建议，旨在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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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determining the original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 liability arising 
from defective equity transfers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explores three core controversies 
in depth. Firstl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mbiguity in the determination standard of “failure to fulfill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II) of the Company Law and dis-
cuss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hareholders’ term interests under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and the 
company’s capital maintenance principl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legitimacy of adding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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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ers in enforcement procedures. It discusses whether such actions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trial and enforcement. Moreover, it analyzes the legal basis for their procedural legit-
imacy. Lastly, it probes into the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e liabilit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be-
tween the original shareholders and the transferees under Article 546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a defective equity transfer.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
metry and unbalanced liability distribution on the transfer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combining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 Company Law and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utilizing big-data-
based analysis of judicial decisions, and referring to the authoritative view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determination rules of the original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 liability in defective equity transfers. It proposes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sys-
tem improvemen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solving the 
controvers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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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商事交易领域，瑕疵股权转让所引发的原股东出资责任认定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司法实践，致

使司法裁判尺度难以统一。这种不统一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域法院的裁判差异上，同一法院的不同审判团

队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常常出现分歧。当前，司法实践围绕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大争议焦点：其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标准模糊不清；其二，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做

法是否突破“审执分离”原则，其程序正当性缺乏明确依据；其三，瑕疵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与受让人

间的责任追偿机制在《民法典》第 546 条债权转让规则下的具体适用存在困惑。 
这些争议的产生，本质上反映了《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与商事外观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同时

也暴露出当前司法解释在构建出资责任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明确瑕疵股权的定义是深入研究相关问题

的基础。依据陈立斌在《股权与纠纷》(第三版)中的理论，瑕疵股权是指由于出资者在履行出资义务、股

权记载、登记程序等环节存在违法、违规或违约等瑕疵因素，进而导致权利本身存在缺陷的股权。从类

型化视角分析，瑕疵股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范畴。狭义瑕疵股权特指因出资义务履行瑕疵而产生的

权利缺陷，具体涵盖未履行出资、未全面履行出资以及抽逃出资三种典型情形；广义瑕疵股权则进一步

包括权利登记程序瑕疵等非出资类缺陷[1]。综合考量商事交易效率与资本充实原则，本文采用狭义定义

作为研究基础，聚焦于未履行、未全面履行及抽逃出资三类情形下的股权效力问题。 
本文将以《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规范基础，运用司法裁判大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系

统地探讨瑕疵股权转让中原股东出资责任的认定规则，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建议，期望为解决

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2. 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的制度规制 

2.1. 法律框架的规范构造 

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的制度规制根植于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体系化设计，其规范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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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体现为对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定性、延续性以及公司资本信用的双重维护。现行《公司法》第 28 条、第

30 条确立了股东出资义务的不可豁免性，明确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需向公司补足差额，

并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这一规定通过将出资义务与股东身份解绑，确立了“出资责任随瑕疵行为

存在而存续”的规范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进一步强化了瑕疵股权转让中的责任穿透规则，规定未履行或未全

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可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承

担连带责任。该条款通过“行为责任”与“身份责任”的二元分离，将出资义务的履行主体锁定于瑕疵

行为实施者，形成“转让人主责、受让人补充”的责任分配结构。立法者在此采取了“实质重于形式”

的价值取向，将出资责任视为对公司独立财产权的法定承诺，而非单纯基于股东身份的权利义务关系。 

2.2. 资本信用与责任穿透的理论逻辑 

公司资本制度作为商事信用的核心载体，要求股东出资行为具有真实性与充足性。资本维持原则通

过禁止股东不当侵蚀公司资产，确保公司具备与其公示资本相匹配的偿债能力。瑕疵股权转让中，原股

东的出资瑕疵行为导致公司资本空洞化，构成对公司资本信用的持续性损害。基于此，公司法理论将出

资责任界定为“法定之债”，其履行不受股权变动影响。 

2.3. 责任形态的类型化配置 

现行法对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的设计呈现“补足责任为主、补充赔偿责任为辅”的层次化特征： 
1) 对公司之补足责任 
基于资本维持原则，转让人需向公司补足未缴纳的出资本息。该责任具有严格法定性，不因股权转

让或出资期限未届满而免除，其功能在于恢复公司资本完整性。 
2) 对债权人之补充赔偿责任 
当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要求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该责任以“公司不能清偿”为触发条件，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

的衡平保护。 
3) 对受让人之违约责任 
若转让合同约定股权无瑕疵或转让人隐瞒出资事实，受让人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主张违约赔偿。

此责任以合同约定为基础，受制于意思自治原则，但不得对抗公司资本维持的强制性规范。 

2.4. 瑕疵股权的分类 

基于出资义务的履行程度与方式，瑕疵股权可系统划分为三类。这一分类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基础，

更为后续法律规制路径的选择提供了逻辑起点。 
1) 未履行出资义务 
未履行出资义务包含虚假出资、拒绝出资与客观不能出资三种典型形态。虚假出资是指股东通过伪

造验资报告、虚增非货币资产评估价值等手段虚构出资事实。在黑龙江某某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某

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市某某煤炭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二审中，天津某公司作为

天津某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履行完 800 万元出资义务后，天津某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随

后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向某某工贸公司转账 800 万元，同日某某工贸公司又向天津某公司转账 800 万元。

天津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资金转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法院认定天津某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

为，其行为构成虚假出资。拒绝出资指经公司催告后，股东仍明确表示拒绝缴纳出资，构成对出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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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违约；1客观不能出资则是因不可抗力或权利瑕疵导致出资履行不能，如股东用于出资的专利在出

资后被宣告无效。 
2) 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表现为股东部分履行出资但存在重大瑕疵，具体涵盖未足额出资(实缴金额显著

低于认缴数额)和不适当出资(出资时间违反章程约定或财产权属存在争议，如以他人所有的机器设备出

资引发所有权纠纷)。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孙某与马某、李某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审案件为例，在孙某与马某、李某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被告马某、李某作为山东执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马某认缴出资 2450 万元，实缴出资仅 980 万元；李某认缴出资 2550 万元，

实缴出资 1020 万元，实缴金额显著低于认缴数额。法院最终判定，马某、李某应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

对公司欠付原告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此类未足额出资行为导致公司资本不足，严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与债权人权益保障，体现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现实危害与法律后果。 
3) 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指公司成立后，股东运用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隐蔽手段转移已实缴出

资的行为。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 2024 年审结的上海劲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一案为例，在 2011 年

5 月 25 日，被告程丽平、程泓超分别将出资款 410 万元、170 万元汇入劲帕公司验资账户，完成验资。

然而，次日，这笔出资款刚从验资户汇入劲帕公司基本户，公司基本户就立即向案外人上海智倾贸易有

限公司转出 580 万元。二被告不仅未能对该款项转出做出合理解释、提供款项转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的证据，且二被告分别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监事，还存在父子关系。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判定二被

告构成抽逃出资，需分别返还出资款 114 万元、170 万元，并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3此类行为严重动摇

公司资本根基，破坏市场交易秩序。 

3. 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认定的司法困境 

3.1.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标准模糊 

现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对“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标准模糊，导致转让股东在认缴

期内转让股权是否构成“未履行出资义务”存在根本性分歧，引发学界与实务界对认缴期内出资义务性

质的持久争议。 
在蒙城县堃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程立珍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法院援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认为程立珍作为转让股东在认缴期内转让股权不能免除其出资责任，要求其补足出资。这一判决

体现了广义说的观点，即转让股东的期限利益不得对抗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梁上上教授从资本信用角度

指出，认缴制仅改变出资时间而非义务属性，若允许股东通过转让股权规避出资责任，将架空公司资本

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功能。4然而，在日照市苏必瑞蒙城县堃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程立珍股东出资纠

纷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宁波世纪中京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金敏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拒绝适用《公

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强调认缴期内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权利，不能因转让股权而强制要求其提

前履行出资义务。法院转而通过合同法债务承担规则分配责任。这一裁判逻辑实质上否定了转让股东的

 
1黑龙江某某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某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市某某煤炭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二审，参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津民终 436 号民事判决书。 
2孙某与马某、李某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参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4)陕 0113 民初 30975 号民事判决

书。 
3某某公司与程某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审，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4)沪 7101 民初 1950 号民事判决书。 
4蒙城县堃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程立珍股东出资纠纷一审，参见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16 民初 40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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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责任，体现了狭义说的观点，强调股东在认缴期内的合法期限利益，认为不能因转让股权而剥夺其

期限利益。5 
这种理论分歧直接映射于司法裁判的割裂状态。广义说支持者主张，认缴制下股东的期限利益不得

对抗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即便出资期限未届至，转让股东仍应对公司资本充实承担责任。梁上上教授从

资本信用角度指出，认缴制仅改变出资时间而非义务属性，若允许股东通过转让股权规避出资责任，将

架空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功能[2]。然而，狭义说学者尖锐批评此类裁判逻辑，认为其混淆了合

法期限利益与违法瑕疵出资的本质区别。许静认为，认缴期内未出资是股东法定权利，与实缴期届满后

拒绝出资的违约行为存在根本差异，若强行扩张第 18 条适用范围，将导致认缴制沦为“变相实缴制”[3]。
王京法官进一步指出，司法实践对“未履行义务”的扩大解释已引发规则悖论：当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

益时，其转让行为本身不具可责性，要求其继续承担出资义务缺乏正当性基础[4]。 

3.2. 执行追加转让股东的程序正当性困境 

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正当性争议，本质上是将未经实体审理的转让人责任强行纳入执行范围，

导致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的价值博弈。 
在福建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监督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内蒙古高院)的执行裁定进行了审查。案件中，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诉前保全查封了内蒙古某某电

力建筑安装(集团)公司的二台黄河自卸车及一台装载机，后该三台车被内蒙古某某电力建筑安装(集团)公
司投资入股到某某石材有限公司。内蒙古高院(2000)内法执字第 39-1 号民事裁定追加某某石材有限公司

为被执行人，但其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 年修订) (以下简称

《1991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及 1998 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1998 执行工作规定》)第 42 条。然而，这些法条均与追加被执

行人无关，内蒙古高院的追加行为被认定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中指出，

追加被执行人系扩张判决既判力范围的一种方式，需要将未经审判或仲裁的案外人追加为被执行人，对

案外人利益将造成重大影响，故需要遵守严格法定原则。在当时生效的法律、司法解释均无针对案涉情

形规定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内蒙古高院的追加执行行为于法无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驳回

了申诉请求，维持了内蒙古高院(2021)内执监 79 号执行裁定，撤销了内蒙古高院(2006)内法执复字第 5 号

裁定，并对追加某某石材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行为予以纠正。6 
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示了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正当性争议。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仅依据工商登

记信息中显示的未实缴出资情况，未对原股东的转让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出资期限是否合理等实体

问题进行审查，直接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执行效率，但却引发了

对程序正当性的质疑。执行追加需以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为前提，但股东出资责任认定往往涉及出资期限

合理性、转让行为主观恶意等实体判断，这与“审执分离”原则要求的程序分工产生冲突。实务中，部

分法院为提升执行效率，仅凭工商登记信息中未实缴出资的记载即裁定追加原股东，实质上以执行审查

替代了本应通过诉讼程序完成的实体争议审理。 
对此，施天涛教授提出“有限实体审查”理论进行调和，主张执行阶段仅对出资瑕疵作形式审查，

如验资报告、股东协议等表面证据，若当事人对出资期限、转让对价等提出实质性质疑，则须另行提起

诉讼[5]。 

 
5日照市苏必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宁波世纪中京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金敏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参见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

院(2017)鲁 1102 民初 2892 号判决书。 
6福建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监督执行通知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执监 19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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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转让人主观过错的司法审查缺位 

在瑕疵股权转让的责任追偿机制中，转让人的出资责任体现为需对因自身出资瑕疵导致的受让人损

失承担责任。然而，现行法律规则在适用中，却让这一责任的实现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对转让人主观

过错的司法审查存在明显缺位。 
在南通市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刘金荣等追偿权纠纷案中，刘金荣作为受让人，在承担了公司债

务的代偿责任后，向原股东交建公司追偿。交建公司在设立枢纽公司时抽逃了全部出资，且在股权转让

后，受让人刘金荣因公司债务问题承担了代偿责任。刘金荣依据《民法典》第 546 条向交建公司追偿，

但交建公司提出多项抗辩理由，包括刘金荣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知悉出资情况、出资已由继受股东补足

等。法院在审理中指出，尽管刘金荣在公司经营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或实际股东。法院最终判决交建公司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枢纽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债务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7这一判决体现了在瑕疵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在承担出资责任后向转让人追偿的复杂

性和困境，这一判决体现了在瑕疵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在承担出资责任后向转让人追偿的复杂性和困境，

但法院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对转让人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审查却明显不足。 
股权作为兼具财产权与社员权的复合型权利，其转让不仅涉及出资债权转移，更包含表决权、知情

权等共益权的承继，这与单纯债权转让存在本质差异。李建伟教授指出，若机械套用第 546 条要求“通

知公司”即发生出资义务转移，将导致受让人在未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被迫承担资本充实责任，违背

权责一致原则[6]。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更关注股权的表象转移和程序性问题，而忽视了对转让

人主观过错的审查。转让人在瑕疵股权转让过程中，可能通过隐瞒出资瑕疵、虚假陈述等方式误导受让

人，但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对转让人的主观过错进行重点审查。

这导致在很多案件中，转让人即使存在明显的恶意隐瞒行为，也可能因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而逃避责任

追究。例如，在一些案例中，转让人可能在股权转让前故意隐瞒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和出资瑕疵，而受

让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公司债务，但法院在审理时却未对转让人的主观恶意进行深入调查和认定，

仅仅依据表面证据进行裁判，使得受让人的追偿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司法审查的缺位还体现在对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忽视。在股权交易中，转

让人往往掌握更多关于公司内部情况和出资状况的信息，而受让人则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可

能导致受让人在交易过程中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遭受损失。信息不对称下受让人可能因无法识别

瑕疵而系统性低估股权价值，最终导致“劣质股权驱逐优质股权”的市场扭曲。然而，现行司法审查机

制并未充分考虑这一因素，缺乏对转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严格审查和对受让人知情权的保护机制。这使

得转让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逃避责任，而受让人则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的救济。 

4. 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承担的理论分析 

4.1. 资本维持原则下转让人出资填补责任的正当性基础 

瑕疵股权转让人对公司承担出资填补责任的制度逻辑，根植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独立财产与

偿债能力的保障需求。赵旭东教授指出，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存续期间保有与注册资本相当的实有资

产，股东出资构成公司对外公示的信用基础[7]。即使股权发生转让，原股东出资瑕疵导致的资本空洞仍

持续损害公司资产完整性，此时要求转让人承担补足责任，实为对资本信用受损的事后矫正。这一理论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中得以具象化，立法者通过穿透股权转让外观，将出资义务锚定于瑕

疵行为本身而非股东身份，契合德国法上“资本真实原则”(Kapitalaufbringung)对出资责任不可豁免性的

 
7南通市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金荣等追偿权纠纷民事二审，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6 民终 233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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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8]。 
从权利与义务对等性视角观之，股东通过瑕疵出资取得股权溢价收益，却将资本空洞风险转嫁于公

司与其他股东，构成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公司法对出资责任的追索本质上是对股东“不当得利”的矫

正。因此，无论股权转让与否，要求转让人承担填补责任均符合公司法“禁止股东变相抽逃资本”的核

心价值取向。 

4.2. 债权人保护理论视角下的赔偿责任扩张逻辑 

瑕疵股权转让人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源于公司法人格独立性原则的例外穿透。

当股东瑕疵出资导致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利益保护需求优先于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朱

慈蕴教授提出的“公司资本担保功能理论”认为，注册资本作为公示信息构成债权人评估交易风险的重

要依据，瑕疵出资实质上构成对债权人的“资本欺诈”，此时允许债权人向转让人追责，实为对信赖利

益受损的衡平救济[9]。 
责任范围的限定性则体现了利益平衡的精细化考量：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转让人

仅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既避免无限连带责任对市场交易的抑制，又通过“责任财产

隔离”防止债权人过度求偿。8 

4.3. 合同法维度下转让方违约责任的归责机制 

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承担，需置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司法组织法特性交织的规范

语境下审视。从信息披露义务角度观之，股权作为具有人身属性的复合权利，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出资状

态，更与公司治理参与度、未来收益预期等紧密关联。转让方隐瞒出资瑕疵构成对合同标的物重大瑕疵

的故意隐匿，已突破《民法典》第 500 条规定的先合同义务边界。此时受让人可依据《民法典》第 577 条

主张损害赔偿，或参照第 148 条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 
责任竞合的特殊性则凸显组织法对合同法规则的修正需求：当受让人因出资瑕疵被迫向公司补缴出

资时，其损失本质源于公司法上的资本充实责任，但追偿权行使又需回归合同法违约赔偿路径。德国《股

份法》第 65 条明确规定，股权转让人对出资瑕疵导致的受让人损失承担无过错担保责任，此规则通过降

低受让人举证难度实现实质公平，为我国制度完善提供镜鉴 9。 

5. 我国瑕疵股权转让人出资责任的制度改进路径 

5.1. “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标准模糊问题的改进路径 

1) 定更具体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进行细化，明确“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具体认

定标准。例如，对于认缴期内的出资义务，应区分股东的合法期限利益与恶意逃避出资责任的行为。具

体而言，当公司面临重大经营危机，急需资金且无法通过其他合理途径筹集时，经股东会决议并遵循严

格程序，可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但需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 引入量化指标 
引入量化指标可提高“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在非货币出资价值评估方面，

对于房产出资，综合考虑房产的地理位置、面积、周边配套设施、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建立科学的评

估模型，设定具体量化评分标准，使评估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对于知识产权出资，从其市场价值、技术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3 条。 
9《Stock Corporation Act》Section 65, Duty of Preceding Endorsers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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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潜在收益等方面设定量化指标，借助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减少主观性和随意性。在判断股东

出资期限是否合理时，依据公司的行业特点、经营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设定合理的出资期限范围，

并结合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进行量化调整。如当公司资金缺口达到一定比例且持续一定时间时，可要

求股东提前履行部分出资义务，但需明确量化触发条件和严格程序，保障股东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实践

效率，降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3) 协调不同法院的裁判标准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未履行出资义务”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对

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典型案例，明确“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标准的适用原

则和具体方法，引导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形成统一的裁判思路。建立和完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

制，当不同法院出现分歧时，组织专家学者和法官进行研讨，形成统一意见并及时传达。加强法院之间

的沟通交流，定期召开司法研讨会，分享审理经验和做法，共同探讨问题及解决办法，促进对法律条文

的理解和适用达成共识。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裁判数据库，汇总和分析相关案件裁判文书，为法官

审理案件提供参考，及时发现和纠正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提升司法公正和权威，增强公众对司法的

信任度。 

5.2. 执行程序追加原股东的正当性争议问题的改进路径 

1) 明确追加原股东的适用条件 
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适用条件需进一步细化明确。对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明确货币出资的实际缴纳时间、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价值评估方法等认定标准，避免追加的随意性。对于

抽逃出资行为，明确抽逃的时间、方式、金额等构成要件，确保准确判断。针对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

销登记的情形，明确清算的程序和要求，以及原股东在清算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明确追加原股

东的时间限制，防止债权人恶意拖延追加申请，损害原股东合法权益。通过制定详细的司法解释或指导

性案例，为执行人员提供明确操作指引，减少追加过程中的争议，确保追加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 完善原股东的救济机制 
为充分保障原股东的合法权益，需完善其救济机制。建立完善的异议审查制度，当原股东对被追加

为被执行人提出异议时，执行机关应严格审查异议理由和证据，及时作出是否追加的决定。若原股东对

审查结果不服，赋予其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由上级法院对追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设

立执行回转制度，若追加后经审查或诉讼程序发现原股东不应承担责任，及时将已执行财产回转给原股

东，弥补其损失。考虑建立追加责任保险制度，鼓励原股东购买相关保险，在其被错误追加且无法通过

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增强原股东在执行程序中的安全感。 
3) 优化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衔接 
优化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衔接是解决追加原股东问题的关键。明确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审查

标准和程序，确保执行人员依据明确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判断，防止权力滥用或不当追加。建立执行与

审判的沟通协调机制，当执行程序中遇到复杂追加案件时，执行人员与审判人员沟通协商，共同分析案

件法律关系和事实依据，确保追加行为符合法律精神和原则。对于需要进一步审理的案件，及时移送审

判程序，由审判机关全面审理和裁决原股东的责任。加强执行与审判的信息共享，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使执行人员和审判人员及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程序错误或延误，保障债权

人权益的同时维护原股东合法权益，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 

5.3. 原股东与受让人责任追偿机制的理论衔接困境问题的改进路径 

1) 完善立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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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瑕疵股权转让责任追偿机制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可借鉴《民法典》合同编中保证合同的规定

模式，对瑕疵股权转让中的责任追偿进行专门规范。明确原股东、受让人以及公司等相关主体的权利义

务界限，详细规定不同瑕疵情形下责任追偿的具体条件、程序及范围。比如，当原股东故意隐瞒出资瑕

疵时，受让人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原股东全额追偿，并要求原股东支付一定的惩罚性赔偿金，以提高原

股东的违法成本，减少纠纷，提高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为瑕疵股权转让提供稳定、明确的法律环境。 
2)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对保护受让人利益至关重要。进一步强化原股东的信息披露义务，明确其需披露

的股权瑕疵范围，包括未出资、出资不足、抽逃出资以及股权被质押、查封等情况的具体细节，并规定

严格的披露时间和方式，确保受让人能够及时、全面获取信息。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对故意隐瞒或虚假披露股权瑕疵的原股东，给予严厉法律制裁，如罚款、赔偿受让人损失等，促使其自

觉履行披露义务。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股权转让信息披露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取性，

帮助受让人做出理性决策，降低交易风险，维护股权转让市场的公平与秩序。 
3) 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 
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可有效降低瑕疵股权转让的交易风险。当股权存在瑕疵时，由专业担保公司或

信誉良好的企业、个人作为第三方担保人，为交易提供保障。若因股权瑕疵引发公司或债权人追索，第

三方担保人先行承担相应责任，如补足出资等，帮助受让人化解风险。在引入该机制时，明确担保的范

围、方式和责任界限，制定完善的担保合同条款，加强对担保机构的监管，确保其具备足够担保能力和

良好信誉，增强受让人交易信心，促进交易达成，推动股权转让市场健康发展。 

5.4. 资本信用视角下转让人出资责任的体系化建构 

在资本信用视角下构建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关键在于摒弃传统对公司资本“静态数额崇拜”，转

向“动态偿付能力评估”，以此作为出资责任分配的核心价值导向。 
赵旭东教授提出的“资本显著不足”规则在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10]。当公司实际

资产与经营规模严重不匹配时，依据该规则可穿透认缴期限，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规则对

转让人出资责任的影响重大，若转让人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转让股权，即便出资期限未届满，

也不能免除其出资责任，有效阻断了通过股权转让规避责任的行为，确保公司资本的充实，维护了债权

人的利益。 
引入“深石原则”能够进一步强化动态信用约束，完善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若原股东在出资期限

届满前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按照衡平居次规则，应将其债权劣后于其他债权人受偿。这一举措使

得转让人在考虑转让股权时，会更加谨慎对待自身的出资责任，避免恶意逃避债务，从侧面保障了公司

的偿债能力和债权人的权益。 
从法经济学视角看，波斯纳的效率违约理论为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提供了效率层面的支撑。要求转

让方承担主要出资责任，大大提高了其违约成本，能够有效抑制“空壳转让”这类道德风险行为[11]。因

为一旦转让方选择逃避出资责任，将面临更高的违约代价，这促使其在转让股权前充分考虑出资义务的

履行情况。 
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则警示我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让人处于劣势地位。若缺乏

合理的责任规则，受让人难以识别股权瑕疵，可能导致“劣质股权驱逐优质股权”的逆向选择危机[12]。
因此，在构建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时，连带责任规则至关重要。当受让人因转让人的出资瑕疵遭受损失

时，连带责任规则赋予受让人向转让人追偿的权利，为受让人提供了救济途径，稳定了股权转让市场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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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只有将资本信用理念深度融入责任规则设计，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才能构建起科学合

理的转让人出资责任体系，实现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保护的再平衡。 

6. 结语 

瑕疵股权转让人的出资责任问题，涉及公司法中诸多关键理论与实务。从瑕疵股权的概念与类型出

发，未足额缴纳出资、出资财产存在权利瑕疵等情形，都对股东出资义务的重要性构成了挑战。股东出

资义务关乎公司资本维持与运营发展，而瑕疵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认定，则需综合合同法原则与公司法

规考量。原股东与新股东在出资责任分配上，存在法定义务与协议约定的交织，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影

响也需仔细分析。国内外法律对此有不同规定，我国法律在不断修订完善中，应借鉴国外经验，明确责

任分配、完善司法救济途径、加强股东诚信意识，以保障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实现，维护市场经济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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